
 
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文件 

 
湘司鉴协〔2018〕2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法医类司法
鉴定执业和技术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司法鉴定协会： 

《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和技术有关

问题的指导意见》已经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指导各司法鉴定机构参照执行。 

 

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 

2018年 4月 17日 

 

抄送：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各司法鉴定机构。 

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秘书处         2018年 4月 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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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司法鉴定协会关于法医类司法鉴定 
执业和技术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为了规范我省法医类司法鉴定的执业活动和鉴定行为，提高

司法鉴定质量，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及司法鉴定有关技

术规范和标准，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我省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和

技术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指导意见，请各司法鉴定机构参照执行。 

一、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 

1. 法医类司法鉴定分为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

物证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毒物鉴定五个执业类别。 

2. 法医类司法鉴定各专业的基本定义及主要鉴定事项（根据

司法部《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和《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制定相关工作的通知》（司办通〔2016〕6号）

确定）。 

2.1 法医病理鉴定：是指运用法医病理学的理论和技术，通过

尸体外表检查、尸体解剖检验、组织切片观察、毒物检测分析和

书证审查等，对涉及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和推断。其主

要鉴定事项包括：死亡原因分析；法医病理学诊断；死亡方式判

断；死亡时间推断；致伤（死）物的推断与认定（包括通过对毒

物毒性、中毒机理、代谢功能的分析，结合中毒表现、尸检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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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作出毒(药)物中毒致死的鉴定）；生前伤与死后伤的鉴别；损

伤时间推断等。 

2.2 法医临床鉴定：运用法医临床学的理论和技术，对涉及与

法律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和评定。其主要鉴定事项包括：人

体损伤程度鉴定；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评定；职工工伤与职业

病致残程度评定；损伤与疾病关系评定；劳动能力评定；后续治

疗项目和时限评定；护理依赖程度评定；误工期、护理期、营养

期评定；医疗费合理性评定；影像资料同一性认定；医疗损害鉴

定；活体年龄鉴定；性功能鉴定；性侵犯鉴定；听觉、视觉、神

经功能评定；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包括通过对毒物毒性、中

毒机理、代谢功能的分析，结合中毒表现，综合作出毒(药)物中毒

的鉴定）；损伤形成时间推断（新旧伤鉴别）；诈病(伤)及造作病(伤)

鉴定等。 

2.3 法医精神病鉴定：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涉

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

等问题进行鉴定。其主要鉴定事项包括：精神状态鉴定；刑事责

任能力评定；受审能力评定；服刑能力评定；性自我防卫能力评

定；受行政处罚责任能力评定；诉讼能力评定；民事行为能力评

定；作证能力评定；精神障碍劳动能力评定；精神损伤程度评定；

精神伤残程度评定；精神障碍因果关系鉴定；针对精神障碍的护

理依赖程度、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后续治疗项目和时限评

定；精神病人危险性评估；多导心理生理检测（测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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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法医物证鉴定：运用免疫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

物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利用遗传学标记系统的多态性对生物学检

材的种类、种属及个体来源进行鉴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常染色

体 STR检验（个体识别）；常染色体 STR检验（三联体亲子鉴定）；

常染色体 STR 检验（二联体亲子鉴定）；Y 染色体 STR 检验；X

染色体 STR 检验人类线粒体 DNA 检验；动物 DNA 检验；植物

DNA检验；人类血斑、精斑种属试验等。 

2.5法医毒物鉴定：运用法医毒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现代

仪器分析技术，对体内外未知毒(药)物、毒品及代谢物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主要鉴定项目包括：人体体液中乙醇定性定量分析；

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饱和度检测；人体体液中毒品定性分析；毛

发中滥用药物定性分析；生物样品中常见挥发性毒物分析；生物

样品中常见有机毒物分析；生物样品中常见无机毒物分析；生物

样品中常见动、植物有毒成分分析；毒品、毒（药）物定性分析

等。 

二、几类特殊鉴定的资质要求及操作指引 

1．针对精神障碍（含智力障碍）的损伤程度、伤残程度、因

果关系、护理依赖程度、后续治疗项目和时限评定、三期（误工

期、营养期、护理期）评定。属于法医精神病鉴定执业范围。法

医临床司法鉴定人无鉴定资质，不能依据精神专科医院出具的精

神检查结果、心理检测报告进行上述鉴定。 

1.1 颅脑损伤同时存在躯体功能障碍和精神障碍的，原则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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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伤残鉴定。 

1.2 “日常生活能力”应当参照《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

（GB/T 31147-2014）中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日常生活自

理能力”进行，并按各项分别打分，在鉴定卷宗内留存。“日常生

活能力”、“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程度的评价应与相关材料

印证，不能仅凭当事人的陈述作为鉴定依据。 

1.3 精神障碍护理依赖程度应在治疗满一年后进行。同时存在

躯体伤残、精神障碍均需要护理依赖的应分别评定，按护理依赖

程度较高的定级。严重精神障碍者应等治疗满 1 年后评定护理依

赖程度。 

1.4 针对精神障碍（含智力障碍）的三期（误工期、营养期、

护理期）评定，可参考《人身损害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评定

规范》(GAT 1193-2014)4.9条,由精神司法鉴定人综合评定。 

2．精神障碍医学鉴定。是指评价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否

符合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标准而进行的精神医学鉴定。适用于《精

神卫生法》第 32条规定的程序，根据规定，该项鉴定需由司法行

政部门另行授予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鉴定资质并另行公告。 

2.1 由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委托旨在判定被鉴定人在特定时

间或时期的精神状态，包括智能障碍、精神疾病诊断及严重程度

评定，不是精神障碍医学鉴定，而是精神状态鉴定，属于法医精

神病鉴定项目。 

3.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是指司法鉴定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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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和临床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对医疗机构及

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医疗行为有无过错、损害后果以及医疗

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

中的原因力大小等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包

括医疗损害后果评定、医疗过错评定、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因

果关系评定。 

3.1鉴定资质和鉴定能力要求。医疗损害鉴定在法医类鉴定中

技术含量高，疑难复杂，在收费标准中已从法医临床鉴定中单列

出来。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医疗损害鉴定的鉴定人提出了新的要求。因

此应对该项鉴定资质和鉴定人的鉴定能力提出较高要求，须满足

如下条件： 

3.1.1 鉴定资质要求：鉴于医疗损害鉴定常涉及死亡原因分析

及死亡与医疗过错的因果关系分析评定，医疗损害鉴定涉及死亡

原因分析及死亡与医疗过错的因果关系分析评定的应由同时具有

法医临床和法医病理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并应有法医病理

鉴定人参与。涉及精神障碍的应由具有法医临床和法医精神病鉴

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鉴定机构可视为具有更高的鉴定资质，

能承接医疗损害重新鉴定业务：（1）法医临床鉴定或者法医病理

鉴定至少一项通过了国家级认证或者认可。（2）发起人为三级甲

等医院或高等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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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鉴定人的专业资历要求。参加医疗损害鉴定的司法鉴定

人应至少有两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且

专职从事法医临床或法医病理鉴定工作 10年以上。 

3.1.3 参与鉴定的临床医学专家的专业资历要求。承接医疗损

害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应建立或者共享临床医学专家

库，有可供选择的医疗损害争议所涉主要学科具有高级专业技术

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接受咨询。涉及临床医学方面专门性问题的

鉴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取得所涉主要学科临床医学专家的咨询意

见，咨询意见书应由专家签名并存档。 

3.2 医疗损害鉴定的委托与受理。 

3.2.1 司法鉴定机构接受人民法院、医患双方共同委托或者经

医患双方同意由卫生行政部门、医疗纠纷调解组织委托，受理医

疗损害司法鉴定，原则上不接受单方委托。 

3.2.2 下列情形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 

（1）患方对医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不认可，又不能通过法庭

质证解决对材料的争议的；（2）患者死亡没有进行尸检明确死因，

又不具备死因分析条件的；（3）对病理诊断不认可，又不能提供

病理切片进行重新诊断的；（4）无法提供必要的影像检查等资料，

鉴定材料不齐的；（5）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

的；（6）足以影响分析判断的其他情形。 

3.3医疗损害司法鉴定需要提交的鉴定材料： 

（1）鉴定委托书（法院委托或医患双方共同委托）；（2）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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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资料：包括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化验单及检验报告、影像检

查报告及原片、病理报告（必要时提供大体标本、组织蜡块、切

片）、尸检报告等；（3）人民法院质证笔录或医患双方对鉴定材料

的确认文书；（4）双方陈述材料；（5）患方对医疗机构、医护人

员的资质有疑问的医方应提供相应资质证书。（6）重新鉴定或者

已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还需提交原鉴定意见书复印件。 

3.3 医疗损害鉴定的听证程序。除了人民法院不要求听证以

外，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原则上均应举行听证会。 

3.3.1 听证会由两名以上司法鉴定人参加，其中一名主持。参

加医疗损害鉴定听证会的医患各方人数一般不超过 3 人。听证应

制作听证笔录，并应有各方代表签名。 

3.3.2 听证的内容包括：（1）核对委托鉴定事项；（2）听取医

患各方陈述有关鉴定事项的理由和意见，了解双方的争议焦点；

（3）核对确认鉴定材料；（4）向医患各方告知鉴定风险和有关注

意事项；（5）其他事项。 

3.4 评判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依据下列规范性文件：（1）

医疗卫生法律；（2）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3）国家卫计（健）

委（原卫生部）颁布的部门规章；（4）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指

南；（5）医学文献（符合医学水准的医学、药学教科书、专著、

专籍、药典、药品说明书等）。未达成专家共识的学术观点及意见

不能作为鉴定依据。 

3.5医疗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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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部原因：医疗损害完全属于医疗过错所致，存在直接因

果关系，与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无关联。 

B.主要原因：医疗损害后果主要是由医疗过错行为所致，就

诊人自身体质、所患疾病及其他行为增加了医疗损害出现的可能

性，起次要作用。  

C.同等原因：医疗损害后果是由医疗过错和就诊人自身体质、

所患疾病以及其他行为共同作用所致结果，且双方的作用强度难

以区分。 

D.次要原因：医疗损害后果主要是由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

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但医疗过错对损害结果的出现起到诱发、

促进、加重等作用。 

E.轻微原因：患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错

行为起轻微作用或者不能排除有一定的作用。 

F.无因果关系：医疗损害后果完全是由就诊人自身体质、所患

疾病及其他行为所致，与医疗过错无关联或不存在医疗过错。 

3.6损害后果包括对疾病治疗后出现伤残、死亡的不良结局，

也包括病情加重、出现并发症、治疗期延长、治疗机会丧失、医

疗费用增加等其他不良后果。 

三、鉴定标准的适用 

1.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1.1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所涉及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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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致人损伤的行为发生在 2014年 1月 1日之前，尚未审判

或者正在审判的案件，需要进行损伤程度鉴定的，适用原重伤、

轻伤、轻微伤鉴定标准。但按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不构

成损伤或者损伤程度较轻的，适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2.1鉴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

标准已于 2017年 3月 23日由国家标准委员会下发 2017年第 6号

文件予以废止，损伤发生在 2017年 3月 23日之后的一律适用《人

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包括已按《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

定》进行伤残评定要求重新鉴定的）。 

2.2 损伤发生在 2017年 1月 1日之前，在本指导意见发布后

首次鉴定的按照鉴定委托适用评残标准。损伤发生在 2017年 1月

1日之后 3月 23日之前在本指导意见发布后首次鉴定的原则上适

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委托方依法要求适用《道路交通事

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除外。 

2.3损伤发生在 2017年 3月 23日之前，已按《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进行伤残评定，要求重新鉴定的适用原

鉴定标准，委托方要求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除外。 

2.4损伤发生在 2017年 1月 1日之后 2017年 3月 23日之前，

已按《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进行伤残评定要求重新鉴定的仍

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3.工作中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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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职工、务工人员（有劳动合同的）在工作中受伤要求用人

单位按工伤赔偿的，除了委托方要求适用其他标准以外，统一适

用 《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职 工 工 伤 与 职 业 病 致 残 等 级 》

（GB/T16180-2014）。 

3.2 经有关部门进行工伤认定，不属于工伤，受伤人员要求人

身损害赔偿的，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3.3 在 2017年 1月 1日之前工作中受伤已按《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进行伤残评定，经人民法院审理不

属于工伤而属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

级》，委托方依法要求适用其他标准的尊重委托方意见。 

4.医疗损害伤残评定 

4.1 医疗损害发生于 2017年 1月 1 日后的，统一适用《人体

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医疗损害发生于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前但属

首次鉴定的原则上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委托方要求适

用其他标准的尊重委托方意见。 

4.2 医疗损害发生于 2017年 1月 1日之前，已按《劳动能力

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或《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

残评定》标准进行伤残鉴定，要求重新鉴定的仍按原标准进行，

但委托方依法要求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尊重委托方

意见。 

4.3 已鉴定为医疗事故并按《医疗事故分级标准》中事故级别

与伤残级别对应关系评定伤残，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要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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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鉴定的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5.人身保险伤残评定 

5.1 如无特别约定，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出险人伤残评定

适用《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不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人身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遵从约定。 

6.其他一般人身损害伤残评定 

6.1 损害发生于 2017年 1月 1 日后的，统一适用《人体损伤

致残程度分级》；损害发生于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前但属首次鉴定

的原则上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委托方依法要求适用其

他标准的尊重委托方意见。 

6.2损害发生于 2017年 1月 1日之前，已按《劳动能力鉴定 职

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或《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标准进行伤残鉴定，要求重新鉴定的仍按原标准进行，但委托方

依法要求适用《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尊重委托方意见。 

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新的规

范性文件与本指导意见不一致的，以新的规范性文件为准。 

 

 


